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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

我国首个《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
在京发布了。《报告》显示，农民对贫富
差距感受颇深，但暂时鲜有仇富心理，对
未来比较乐观；农民对与自身利益关系不
大的国家大事不太关注，政治参与度有待
提高；此外，农民的尊严感可能下降，乡
镇干部有疏远群众的趋势（11月29日
《南方日报》）。

尊严感是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尊
严状况所持有的情感认知和理性判断，它

是一种较全面、较稳定的心理定势。温家
宝总理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
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农民尊严感继续下降
意味着什么呢？

农民尊严问题实质是一个社会公正
问题。只有当社会秉着公平、公正和正
义的原则运行，使农民充分共享社会发
展成果、生活得更有尊严，才能真正使
社会和谐。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度比
较高，社会利益分配得比较合理，即使
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有限，人民的尊严
感也不会太低。所以，农民的尊严感下
降是他们所享受到的社会待遇及公共资

源严重缺失的证明。
农民尽管占我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但现实中，无视农民利益或者对他们的呼
声置若罔闻的现象时有发生。近两年发生
的数起农民集体下跪事件，既是农民投诉
无门的被迫选择，也是农民尊严感匮乏的
表现。

在笔者看来，农民尊严感下降与他
们缺少利益表达的手段和能力有关。由
于缺乏相应的组织支持，农民维护自身
权利的成本很高。即使有农民为了自己
的利益挺身而出，但受制于各种因素，
其利益问题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解

决。这又使大多数农民不得不选择忍耐
和沉默。因此，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合法
权益，就是在提升他们的尊严感，其中
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搭建农民利益表达
的制度化平台。

可见，农民尊严感下降的实质是权益
如何维护和公平如何实现的问题。认真疏
通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倾听农民的心理
诉求和利益需求，既是政府做出科学决策
的前提，也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只有充
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农民权利，让
农民有尊严地活着，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农
村秩序的稳定。

农民尊严感的实质是权益和公平
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就是在提升他们的尊严感，其

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搭建农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平台。

■吴杭民

记者28日从国务院扶贫办获悉，今年我国
扶贫资金投入力度明显加大，由上年的222.68
亿元增加到270亿元，增幅达到21.25％，增量和
增幅都达到历史最高（11月29日《人民日报海
外版》）。

扶贫资金增量和增幅都达到历史最高，这
是个令人欣慰的好消息，因为，扶贫开发是政府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
增长，加大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使社会协调发
展、进步，乃和谐社会之要义。

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好事经常多磨，有的甚
至还令人失望、气愤。就比如扶贫资金，国新办

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
展》白皮书指出：当前，我国在扶贫
资金的分配、管理和使用中尚未形
成严格规范的制度，各级政府、中介
机构、农户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开展
多重博弈，甚至出现挤占和挪用扶
贫资金的现象，致使扶贫资源利用
效率低下。

扶贫款在不少人眼里，是一块
肥肥的“唐僧肉”，不少官员先后栽
倒在扶贫资金上。去年，媒体披露
过一个极其恶劣的案例：扶贫款拨
付前就要求对方必须给30%的回
扣作为“办公经费”，否则事情将很
难办———安徽阜南县扶贫局原局

长王春平及两名副局长王本端、王修宏
因此落马。

对于扶贫资金的去向，我们不能过于
乐观，因为，那些心怀贪念的人下手的机会
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关切地追问，
达到历史最高的扶贫资金有多安全？

扶贫资金的安全问题同样应得到历
史最高的重视和关切。一方面，要不断完
善监管制度和程序，公开、透明是扶贫资
金免于被“劫持”、“提留”的法宝，扶贫资
金的用途，要及时公示，接受民众的监督；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胆敢对扶贫资金下
“黑手”的官员，在量刑上要从重从严，惩
前毖后，使得扶贫资金真正能一分不少地
用在刀刃上。

达到历史最高的扶贫资金有多安全？

对于扶贫资金的去向，我们不能过于乐观，因为，

那些心怀贪念的人下手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

别让消费者
噤若寒蝉

单个消费者的负面表达，只
代表一种声音，譬如一叶落而知
秋，但秋的到来绝不是某一片树
叶造成的。

■吕俊

最近，隔着太平洋上演了两场消费者唱主角
的大戏。一场发生在美国，某“月光族”女孩为反对
美国银行收取借记卡5元月费，带着摄像机拍下
到银行终止账户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号召人们一
起拒绝被宰的命运，很快获得30万人签名支持，
最终美国银行被迫收回成命。另一出发生在中国，
“老罗”在西门子总部门口挥动大锤砸烂了有质量
问题的西门子冰箱，他还表示以后将不定期开砸。
两件事给人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消费者的言语，而
是他们的行为。透过行为传递出来的信息简单而
有力———消费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名誉权纠纷有这样一

条司法解释：“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
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
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
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从文义看，消费
者滥用批评权应仅指那些明知自己所述不是事
实，仍然恶意而为的情形，而且如引发诉讼，消费
者是否恶意诽谤应当由企业承担举证责任。

然而，在过去十几年里，各地法院的判决并
非全然如此。消费者常常是贴一张大字报、举一
块黑板、拉一个横幅讲述自己的维权过程，或者
到网上发一帖谈谈自己的购物体验，都可能惹祸
上身。表面上，被捆绑起来的“上帝”仍然享有法
律上的批评权，但他的批评却不能扩大化，不能
让公众听到。消费者维权成了“讨”说法，一个
“讨”字，生动刻画出现阶段消费者的实际权利多
么可怜。

出现这种困局，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理清企业
商誉和消费者批评权之间的关系。单个消费者的
负面表达，只代表一种声音。只有这些声音汇集
起来，才会构成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品的市场评
价。譬如一叶落而知秋，但一片树叶不是秋的全
部，而且秋的到来也绝不是某一片树叶造成的。
然而，司法上追究个别消费者所谓过度维权的案
例中有一种倾向，往往把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下降
认做个别消费者批评所致。这种判决多了，消费
者会噤若寒蝉。

网络时代里，微博发布，同气连枝，每个人的
思想可以轻而易举发布出去。司法上不应当再把
炒作分为正当炒作和非正当炒作，更不应在将炒
作一律视为一种不正当的批评。所谓商誉不仅属
于商家，同时更具有社会性。通过压制消费者对企
业或者产品的负面评价，即使打造出100%好评也
是虚假的。保护个别消费者的表达权，不仅关系着
更多消费者的知情权，也会促进企业重塑形象。

■张玉胜

11月28日，《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
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社会各
界意见。《条例》规定，救助人提供救助行为在原
则上将被免责。同时规定，被救助人隐瞒歪曲真
相须赔礼道歉，涉嫌诈骗或犯罪的，将由相应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11月29日《广州日报》）。

在人们对“好人难当、好事难为”的社会怪
相多有诟病的背景下，像深圳这样由地方政府
专门就助人行为制定保护法规，这种全国首例
很有意义。从征求意见稿来看，相关规定包括对
助人行为的社会鼓励、对助人行为的免责保护
和对助人者给予救济帮助等制度，因此，该《条
例》又被称为“好人免责法”。

但就“好人免责”而言，只有分清了助人者
和受助者在助人行为发生前后应负的公民责
任，“好人免责”才会具备前提和内容。“做好事
反被诬”之所以纠结不清，关键就在于真相难
觅、责任难分。因此，如实划清当事人的责任界
限，是实施对“好人”免责和对“恶人”问责的必
要条件。

鉴于见义勇为语境的复杂性和国人思维的

多元性，笔者以为，界定助人行为的
双方责任，应当遵循两个主要原则：

一是被救者承担举证责任原
则。在正常情况下，助人行为是在事
发突然的情况下实施的救急行动，
助人者不可能在事前就有自证清白
的心理预期；而受助者表达指认意
愿和诉至法院维权，应当有区别责
任过失的基本判断。让被救者承担
举证责任符合“谁主张谁举证”司法
原则。

二是“疑罪从无”的原则。在司
法实践中，真相不明、查无证据、是
非混淆、良莠难辨的情况时有发生，
而大量“做好事反被诬”的冤案，都
源自当事法官本能地同情弱者（伤
者）和“各打五十大板”的主观臆断。
“疑罪从无”作为避免冤假错案的重
要判案原则，应当在倡导见义勇为
风尚中得以充分体现。对于救助行
为引发的争讼，只要被救助人或者
司法机关不能证明救助人存在重大
过失或故意，就应认定救助人对救
助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这应当成

为司法底线。
当然，一个传统美德不得不在法律的

庇佑下得以传承，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尴尬
之事。因此，在充分肯定深圳市立法保护救
助行为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莫忘对道德诚
信的力挺，比如，奖赏好心人见义勇为，鼓
励见证人挺身而出。

“ 助人免责”需先分清责任
界定助人行为的双方责任，应当遵循两个主要原

则：一是被救者承担举证责任，二是“ 疑罪从无”。

赵顺清画


